
修訂日期 : 2018 年 2 月 23 日   頁 1 

 

「商界展關懷/同心展關懷 標誌使用規則」 

 

如何正確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 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？  

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以行動實踐關懷社會的精神，作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榜樣。

正確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是十分重要的。 

 

有關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注意事項(下稱標誌): 

 

甲. 機構須按以下方式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: 

標誌類別: 首次獲頒標誌年度 標誌顯示之年度 

1. 連續 15 年「商界展關懷」標誌 / 連續 15 年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，使用形式如下: 

 

2002/03 

2003/04 

 

 

2. 連續 10 年「商界展關懷」標誌 / 連續 10 年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，使用形式如下: 

 

2004/05 

2005/06 

2006/07 

2007/08 

2008/09 

 

3. 連續 5 年「商界展關懷」標誌 / 連續 5 年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，使用形式如下: 

 

2009/10 

2010/11 

2011/12 

2012 

2013/14 

 

4. 公司 / 機構於過去 2-4 年連續獲頒標誌，須使用印有獲頒標誌年份的標誌，使用形式如下: 

 

2014/15 2014-18 

 

2015/16 2015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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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/17 2016-18 

5. 公司 / 機構於首年獲頒標誌，須使用印有獲頒標誌年份的標誌，使用形式如下: 

 

2017/18 2017/18 

 

乙. 標誌有效使用期 

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可於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使用標誌。如公司/機構於有效

期滿後未獲繼續嘉許，則須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前立即停止使用標誌以及停止展示獎狀。 

 

丙. 標誌應用形式 

標誌可因應廣告或宣傳品按比例放大或縮小，但標誌的設計及字體不得更改。標誌的所有部

份，包括其年度、文字、® 及設計皆不能分割，但若所刊登的標誌的闊度少於 1 吋，在標誌

下面的字句: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」則可省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嘉許公司 / 機構可使用標誌範圍包括以下: 

1. 公司卡片 

2. 信紙及信封 

3. 網頁 

4. 宣傳廣告 / 招聘廣告 

5. 文具、紀念品 

6. 出版物、文件、店舖擺設  

“caringcompany 商界展關懷”設計文字 

“2017/18”年度 

“caringorganisation 商界展關懷”設計文字 

“2017/18”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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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. 正確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原則: 

1. 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時，必須同時刊登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的名稱、

簡稱或標誌，在未經香港社會服務聯會(「社聯」)事先書面同意下，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

不可單獨以分行名稱、其他營業名稱及/或品牌之名義使用標誌。公司/機構的名稱、簡稱

或標誌必須比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更顯著，建議比例:「商界展關懷」/

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約為公司/機構的名稱、簡稱或標誌之 60%以下或不大於顯示在同一

廣告或宣傳品上的其他獎項、認證標誌。 

  

2. 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於任何情況展示標誌時，只表示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已達到一定的目

標，而並不代表公司/機構的產品及/或服務已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認可。公司/機構亦不

得利用標誌明示或暗示其產品及/或服務獲社聯認可或由社聯提供。使用 「商界展關懷」

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於各類廣告或宣傳品(包括機構網頁、商品/服務/企業廣告等)內容

必須合法、健康、意識良好、誠實、真確及不含誹謗、歧視或侮辱他人的成分。 

 

3. 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除可選擇展示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外，也可以文字介

紹獲頒標誌的資料，例如: 「本公司於 2017/18 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「商界展關懷」

標誌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。」。 

 

4. 獲頒標誌公司如屬集團或控股形式經營，它的附屬公司(包括其母公司、子公司及/或其

他關聯公司) ，並不能同時兼用獲頒用的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；此乃配

合《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提名表格》提及有關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須

各自獲提名機構獨立提名的原則。 

 

5. 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須將使用標誌的產品或服務廣告或宣傳品樣本，以電郵方式傳至

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 供社聯審核及存檔。該廣告或宣傳品經審核通過後，方能公

開使用。在審核過程中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或會要求該公司/機構修改及/或刪除任何展

示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之形式。審核期將不少於五個工作天，敬請預留

時間作修改。 

 

6. 任何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如在使用標誌期間在香港境內外被裁定觸犯任何刑事罪行，或涉

及任何違反社會責任、道德及/或專業責任，又或在經營中違反對顧客的誠信及以不良手

法推銷產品及/或服務而被相關法定機構及/或政府機關裁定須承擔責任，社聯將保留取

消該公司/機構使用標誌的權利。 

 

7. 任何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如在使用標誌期間被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計劃督導

委員會評定違反誠信、社會責任、道德及/或專業責任，社聯可向其提出警告，甚至取消

其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計劃標誌的資格。 

 

mailto: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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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社聯可全權酌情決定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有否

違反本規則並可隨時要求獲頒標誌公司/機構終止或修改標誌的使用。社聯對本規則的條

款有最終的解釋權。如有任何爭議，社聯有最終及具有約束力的決定權。 

 

9. 本會不建議貴公司/機構於所發出的電郵下款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/ 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。   

 

10. 有關標誌使用細則的查詢，請致電 2864-2966 或電郵 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 與「商

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計劃同工聯絡。 

  

mailto:請致電2864-2966或電郵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
mailto:請致電2864-2966或電郵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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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使用例子及擺放位置: 

 

信紙: 

  

 

信封: 

  

 

名片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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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聘廣告: 

  

 

其他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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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: 

 

http://www.cwbgolf.org/public/index.aspx 

 

     

 

 

http://www.nws.com.hk/html/tchi/index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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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jewellery-hk.org/big5/cindex.php 


